天津市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节约用水管理，科学合理地利用水资源，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依据《天津市节约用水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自来水的非生活用水户(以下简称非生活用水户)的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的征收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节约用水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节水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市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工作，并负责由市节水主管部门管理的非生活用水户(以下简称市管用水户)的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征收工作。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河北区、南开区、红桥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其他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区节约用水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节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除市管用水户以外的非生活用水户的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征收工作。财政、价格、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能，负责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征收及使用工作的监管。审计部门依法依规履行相应监督职责。

第四条  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当年水资源的可利用量编制全市年度供水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区节水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市年度供水计划，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编制本区年度供水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条  节水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一月底前，对已取得上一年度用水计划指标且本年度仍需用水的非生活用水户核定下达用水计划指标。非生活用水户应当按照节水主管部门核定下达的用水计划指标用水，并接受节水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第六条  节水主管部门应当对非生活用水户用水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节水主管部门对非生活用水户用水情况按季度实行预警管理，根据核定下达的用水计划指标，按照供水企业查表周期对非生活用水户用水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考核，对超计划用水的非生活用水户下达超计划用水通知书。因供水企业原因推迟或提前抄表的，根据延迟或提前的天数以考核年度平均到日的指标，相应调整用水计划指标。

第七条  非生活用水户对超计划用水通知书有异议的，可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节水主管部门说明情况。节水主管部门自收到情况说明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核实实际用水计量情况，并向应当收取加价水费的非生活用水户下达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缴款书。非生活用水户逾期未提出异议的，由节水主管部门向其下达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缴款书。非生活用水户在收到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缴款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缴纳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逾期不缴纳的，由节水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

第八条  非生活用水户超计划用水，超计划部分的用水量，除按照计划内收费标准计收水费外，还应当收取加价水费，累进加价收费标准为:

超计划10%以下(含10%)的，按基本水价的1倍加收费用;

超计划10%至20%(含20%)的，按基本水价的2倍加收费用;

超计划20%至30%(含30%)的，按基本水价的3倍加收费用;

超计划30%至40%(含40%)的，按基本水价的5倍加收费用;

超计划40%以上(不含40%)的，按基本水价的10倍加收费用。

第九条  非生活用水户具备以下条件的，依法减免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

(一)因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水管突发爆裂的;

(二)扑灭火灾用水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减免的。

确需减免的，非生活用水户向节水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节水主管部门审核后确定。

第十条  市节水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节水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收费范围和标准收取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并接受价格、市场监管主管部门的收费监督。

第十一条  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相关规定作为其他非税收入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费时使用市财政统一监制的非税收入票据，收入通过天津市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系统上缴同级国库。

第十二条  收取的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水费专项用于实施节水措施、科研培训及节水管理、宣传、奖励方面的开支。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至2026年12月31日废止。

